
苏师院〔2021〕164 号 

  ★ 

 

关于推选苏州市第二批“四有”好教师 
团队建设工作的通知 

 
各市、区教师发展中心，各直属学校：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四有”好教师、做学

生引路人等指示精神，落实党中央、省委省政府关于全面

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有关部署，根据《省教育

厅办公室关于启动“四有”好教师团队建设的通知》(苏

教办师〔2019〕2 号，以下简称《通知》)要求，经研究，

决定开展苏州市第二批“四有”好教师团队建设推选工

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推荐数量 

第二批全市拟遴选建设 35 个市级“四有”好教师团

队，建设周期 2-3 年。各市、区可推荐 4-5 个“四有”好

教师建设团队，直属学校直接上报。 

二、推选流程 

1.自主申报。各市、区及直属学校可对照《通知》要

 
 

——————★—————— 

 



求（附件 1）推选符合条件的团队上报。 

2.培训指导。对申报团队进行集中培训，通过材料评

审以及各建设团队的样态式汇报，最终确定第二批市级团

队重点培育团队名单。 

三、其他事项 

请各市、区及直属学校于 2021 年 9 月 23 日前将申报

材料（附件 2、附件 3）纸质版一式一份连同电子版集中

报送。通讯地址：苏州市教师发展学院（学士街 389 号）

综合楼三楼未来教室 1，邮编 215000。 

联系人：袁佳，联系电话：65815229； 

邮箱：42176615@qq.com（邮件主题：XX 市（区）/校

第二批“四有”好教师培育团队推荐材料）。 
 

附件：1.《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启动“四有”好教师 

团队建设的通知》（苏教办师〔2019〕2 号） 

2.苏州市“四有”好教师团队建设单位申报表 

3.苏州市第二批“四有”好教师团队建设单位 

推荐汇总表 

 

苏州市教师发展学院 

2021 年 9 月 9 日 

mailto:1064740136@qq.com


 

附件 1 

 

  



 

  



 

  



 

  



 

  



 

  



 

  



 

附件 2 

 

 

苏州市“四有”好教师团队建设 

单位申报表 

 

 

 

 

单位名称  ______________________ 

 

领衔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报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苏州市教育局  制 



 

一、团队领衔人基本信息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照片 

单  位  职    务  

任现职起始时间  政治面貌  

所学专业  最高学历、学位  

专业技术职务职称  优秀人才称号  

联系地址及邮编  移动电话  

主要工作经历 

起止时间 工作单位 职务或岗位 

   

   

   

   

   

教育教学

主要业绩

（300字 

以内） 

 

 

 

 

 

 

 

  



 

二、团队建设思路（按照年度设计，先提供一年方案） 

建设主题及

依据 

 

 

 

 

建设目标 

 

 

 

 

建设思路和

重点举措 

结合学校实际，围绕坚持师德为首、探索综合育人、促进城乡一体、创新协

同机制、建设团队文化、加强引领辐射等 6个方面建设重点进行阐述。 

 

 

 

 

 

 

 

 

 

 

 

 



 

 

 

 

 

 

 

 

预期成果 

 

 

 

 

 

 

 



 

三、团队成员情况 

姓名 性别 学科 职务 最高学术/荣誉称号 近 5年主要业绩 

      

      

      

      

      

      

      

      

      

      

四、推荐意见 

学校情况

简介 

（ 不 超 过

200 字） 

 

 

 

 

 

党政主要负责人签字 ：             盖 章 

市(区)教

育局推荐

意见 

 

 

 

                              盖 章 

 
  



 

附件 3 

苏州市第二批“四有”好教师团队建设单位推荐汇总表 
 

县（市、区）教育局（盖章）：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序号 单位名称 领衔人姓名 年龄 职称职务 联系电话 备注 

1       

2       

3       

4       

 

 

 



 

 

 

 

 

 

 

 

 

 

 

 

 

 

 

 

 

 

 

 

                                                                 

抄送：各市、区教育局(教体文旅委)                                           

苏州市教师发展学院                        2021年 9月 9日印发 


